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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系统简介 



系统简介 
      落实国务院清理规范海运口岸收费相关工作部署，推动提高口岸收费公开透明水

平,推动优化口岸营商环境。 

外贸企业营商成本分析手段 

助力广东营商环境（边界合规成本、单证合

规成本）分析评估，推动优化我省营商环境 

• 口岸收费情况统计功能 

进出口费用公示门户 

广东口岸相关收费主体进出口收费清单公示

门户，同时亦是外贸企业针对广东口岸进出

口涉及收费的查询、比价门户。 

• 企业收费项目维护发布功能 

• 我省各口岸收费情况查询比价功能 

口岸收费公示 



二、 系统使用须知 



系统使用须知 
      广东口岸收费公示系统依托国际贸易“单一窗口”建设，系统应用环境与“单一

窗口”保持一致。 

1 2 
操作系统 

3 
浏览器 

4 
读卡器 

www.singlewindow.gd.cn 推荐使用Window7或10（32位或64位操作系

统均可），不推荐Windows XP 

网站 

Win7及以上系统：谷歌(Google Chrome) 60版

本、火狐浏览器 

如企业用户进行有卡注册或绑卡等操作， 

可能需要在您的电脑上连接读卡器 

下载单一窗口助手检测环境： http://www.singlewindow.cn 

http://hz.singlewindow.gd.cn/
http://hz.singlewindow.gd.cn/
http://www.singlewindow.cn/
http://www.singlewindow.cn/


三、 用户注册 



用户注册 
      系统统一使用中国国际贸易“单一窗口”标准版用户体系，尚未注册中国国际贸

易“单一窗口”标准版用户的企业需要先完成用户账号注册 

登录中国（广东）国际贸易“单一窗口”（网址：www.singlewindow.gd.cn ）,点击“立即注册”，注册企业管理员账号。 

http://www.singlewindow.gd.cn/


用户注册 

按照实际情况选择注册方式。 
注意：企业用户包括管理员与操作员两种；一家企业只能注册一个管理员、可注册多个操作员；须先注册管理员才能注册操作员。 



用户注册 

没有IC卡的用户可以选择无卡注册，在填写企业基本信息与管理员账号信息，确认无误后点击“完成”按钮。 
注意：有卡用户可以直接插卡登录 



用户注册 

完成管理员账号注册后，登录管理员账号点击右上方的企业名称，在左侧菜单栏点击“我的操作员”栏目，选择
“新增无卡操作员”进行操作员账号注册。 



用户注册 

如果注册时提示组织机构代码已存在或是企业忘记用户名密码的话，可以点击“忘记用户名”、“忘记密码”按钮
找回。建议用人工资料审核方式找回用户名与密码。 



四、 进入系统 



进入系统 

方式一：企业可以通过访问中国（广东）国际贸易“单一窗口”门户网站（ www.singlewindow.gd.cn），进入登
录界面。 

http://www.singlewindow.gd.cn/


进入系统 

登录系统后在“地方特色应用”点击“收费公示”功能模块进入口岸收费及服务信息发布系统服务平台。 



进入系统 

方式二：企业也可在中国（广东）国际贸易“单一窗口”左侧“口岸收费公示栏目“免登陆进入口岸收费清单查询功能。 



五、 操作说明 



系统界面 

成功进入中国（广东）收费公示及服务信息发布系统后，系统界面显示如上。 



完善企业信息 

录入/修改企业信息，包括：企业地市、电话号码、收费主体角色等基础信息，点击【修改】按钮进入企业信息修改界面，
完善企业信息并保存。 



完善企业信息 

企业信息部分的“收费主体角色”的选择与口岸收费数据维护部分的必填收费项目有关联关系，请企业根据实际情况妥
善选择，同一企业可同时选择多个收费主体角色。 



完善企业信息 

温馨提示：企业用户首次进入系统，需先完善“企业信息”部分内容，才可进一步使用口岸收费数据维护等功能，否则
系统将提示“请先完善企业信息再使用本功能” 



口岸收费数据维护 – 必填项、选填项发布 
      系统将根据在企业信息栏目补充的“收费主体角色”自动生成对应的必填项（标

红部分）、选填项收费项目，具体对应关系如下： 

理货公司 

理货服务费 

班轮公司 

THC（码头操作费）、设备交接单费

（EIR）、铅封费、文件费（班轮公司） 

驳船公司 

驳船综合操作费、GPS费、文件费（驳

船公司）、配载费、提柜费 

报关行/货代 

申报代理服务费 

驳船综合操作费、GPS费、文件费（驳

船公司）、配载费、提柜费、港口作业

包干费港口设施保安费、THC（码头操

作费）、设备交接单费、铅封费、文件

费（班轮公司） 

 

 

船代 

进出口箱体操作服务费、进出口单证服

务费 

THC（码头操作费）、铅封费、文件费

（班轮公司） 

港口（码头） 

港口作业包干费、货物港务费、港口设

施保安费 

理货服务费 



口岸收费数据维护 – 必填项、选填项发布 
      必填项为必须补充项目，选填项可根据企业实际情况进行删改；若企业原在“单

一窗口”完成过收费项目公示，则原公示项目将自动保留并设置为自填项。 

01 

02 

03 

选择角色 

以报关行角色为例 
系统筛选收费主体及代收费主体为报

关行的响应收费项目 

必填项 
系统自动在页面生成申报代理服务费这项必

填收费项目 

 

选填项 
系统自动在页面生成驳船综合操作费、GPS

费、文件费（驳船公司）、配载费、提柜费、

港口作业包干费港口设施保安费、THC（码

头操作费）、设备交接单费、铅封费、文件

费（班轮公司）这几项选填收费项目，企业

可根据实际情况选填或删除 

 

自填项 
系统将自动展现原已公示的收费项目，企业

可根据需补充的必填项和可选的选填项调整

已公示的收费项目 



口岸收费数据维护 – 必填项、选填项发布 

企业可点击收费项目右侧【编辑】按钮进入修改页面，补充口岸类型、口岸地市、口岸名称、收费标准、收费标准说明
等信息。 



口岸收费数据维护 – 必填项、选填项发布 

温馨提示：1.在收费项目修改页面，因“口岸类型”与“口岸地市”及“口岸名称”存在关联关系，补充收费信息详情请
先填妥“口岸类型”。2.必填项不允许删除，必填项和选填项灰色字段不支持修改。 



口岸收费数据维护 – 新增收费项目 

企业可通过点击上方录入按钮新增必填、选填项未涵盖的企业其他收费项目。 



口岸收费数据维护 – 修改、删除收费项目 

先选中需要编辑的收费项目，点击编辑、删除按钮可对选择收费项目进行编辑/修改和删除操作。 
温馨提示：已发布数据不能直接删除，如需进行删除操作，应先做撤销发布操作。 



口岸收费数据维护 – 导入收费公示清单 

点击【导入】按钮，通过【模板下载】按钮下载对应的模板。 



口岸收费数据维护 – 导入收费公示清单 

按要求完成模板内容填写后，选中该模板文件，点击【导入】按钮完成收费公示项目导入。温馨提示：将根据企业所选择的
“收费主体角色”自动生成包括该收费角色的必填项、选填项的导入模板，其他未覆盖项目可参考模板要求自行在模板中补充。 



口岸收费数据维护 – 发布收费项目 

选中需发布的收费项目，点击【发布】按钮，提交发布。企业填写的收费公示项目必须进行发布操作，才能最终完
成对企业收费项目的公示工作。已发布的数据可在口岸收费数据公共查询功能中被公众查询到。 



口岸收费数据维护 – 发布收费项目 

温馨提示：1、需先完成必填项的发布，才能进行选填项的发布。2、若在发布收费项目时，系统出现“数据同步中…请
稍后再试”的提示（如下图），该问题系因系统同步数据延迟导致，请企业等待2分钟后再次进行发布操作。 



口岸收费数据维护 – 撤销已发布的收费项目 

“已发布”的收费项目可通过撤销发布操作，使数据不再被公共查询到。选择已发布的收费项目，点击【撤销发布】，即可撤销该
条数据，变成“未发布”状态，“未发布”状态的数据可再次进行编辑。温馨提示：对于必填收费项目，不可进行撤销发布操作。 



口岸收费数据维护 – 导出收费项目 

企业如需统计已发布收费项目，可点击【导出发布项】按钮，即可批量导出本企业已发布的收费项目。 



口岸收费数据维护 – 导出收费项目 

企业如需统计所有状态的收费项目，点击【全部导出】按钮，可导出本企业所有收费公示项目（包括已发布及未发布状态） 



口岸收费清单查询 

用户可通过进入广东口岸收费公示系统的“口岸收费清单查询”功能查看广东省内所有收费主体发布的收费项目公示情况。
此功能可供用户根据收费主体，口岸地市，口岸名称，口岸类型，收费项目名称，等筛选条件检索类比所有收费项目。 



口岸收费清单查询 

用户还可在中国（广东）国际贸易“单一窗口”左侧的“口岸收费公示“栏目免登陆进入口岸收费清单查询功能。 



口岸收费清单查询 

用户还可以通过关注“广东电子口岸”微信公众号，进入“广东单一窗口”微信小程序，可免登陆进入“收费清单查询”
小程序功能，支持通过口岸地市、口岸类型、进出口类型及输入关键字条件进行查询。 

广东电子口岸 



六、 客服保障 



客服保障 

门户在线客服 

• 企业可在广东“单一窗

口”门户右侧点击“在

线咨询”对接省级运维

和地市运维实体客服 

• 企业可拨打020-95198服务热线的接

入开通工作，电话接通后按照语音提

示操作可对接省级运维和地市运维实

体客服 

95198服务热线 

• 企业可关注广东电子口岸微

信公众号对接省级运维实体

客服 

微信公众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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